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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实施《山东省台儿庄

古城保护管理条例》办法

（2018 年 4 月 29 日枣庄市人民政府令第 4号公布

根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枣庄市人民政府令第 7号修正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台儿庄古城的保护和管

理，根据《山东省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条例》和

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台儿庄古城以及相关区域从事

建设、保护、管理、经营、游览、文化等活动，

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是枣庄

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，具体负责台儿庄古城保

护管理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宣传、执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；

（二）具体实施台儿庄古城的各项规划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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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措施；

（三）组织研究、整理台儿庄古城抗战文化、

运河文化、鲁南文化；

（四）依法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；

（五）与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有关的其他工

作。

第四条 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在台儿

庄古城内集中行使市容环境卫生、城市规划、城

市绿化、市政、环境保护、公共场所卫生、文物

保护、文化市场、价格、食品安全管理和渔业管

理工作中有关电鱼或者毒鱼方面等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。

上述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，台儿庄古城保

护管理机构依法行使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

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和执法监督检查权。

第五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监督指导台

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依法行使相对集中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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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权。

市财政部门应当将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工

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。

市发展和改革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生态环境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农业农村、文化和旅游、卫生

健康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台儿庄古城保

护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，依法履行相对集中行政

处罚权之外的其他职责。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台儿庄古城保

护管理机构做好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可以将

台儿庄古城城墙外（康宁路以东、古运河以南、

运河北大堤以北）区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委

托台儿庄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行使。

第七条 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、台儿

庄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和有

关部门驻点联合办公机制，加强实施行政许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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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全过程监管。

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、台儿庄区人民政

府应当建立台儿庄古城景区信息共享机制。台儿

庄古城运营机构应当及时报送台儿庄古城景区

信息。

第八条 枣庄市人民政府设立台儿庄古城

专项保护经费，专项用于台儿庄古城的保护，不

得挪作他用。

专项保护经费由台儿庄古城经营收入、台儿

庄区财政预算、国家专项补助资金、民间资本投

入、社会捐赠以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构成。

台儿庄古城运营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每年留

取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专项保护经费。

专项保护经费专款专户管理，由台儿庄古城

投资机构使用，每年应当上报、公示一次，接受

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的监督。

第九条 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应当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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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研究、整理台儿庄古城抗战文化、运河文化、

鲁南文化。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予以支持、配合。

台儿庄古城运营机构应当重视台儿庄古城

文化建设和文化展示，加强台儿庄古城街巷、桥

梁、庙宇和文化展馆等文化空间、文化设施品质

的提升，形成台儿庄古城文化品牌。

第十条 台儿庄古城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、

道路、驳岸、码头、水系和其他设施不得擅自维

修、改造，确需维修、改造的，有关单位和个人

应当向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提交实施方案。

实施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维修、改造概况；

（二）施工单位的资质证书；

（三）施工图纸和施工效果图；

（四）维修、改造使用材料清单；

（五）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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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在台儿庄古城从事经营的单位

和个人应当按照台儿庄古城产业结构和布局规

划在指定地点和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。

第十二条 在台儿庄古城从事经营的单位

和个人，应当向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提交店

铺装修方案，并按照台儿庄古城店铺装修管理要

求装修店铺。

店铺装修方案应当融入抗战文化、运河文

化、鲁南文化的理念，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施工图纸和设计效果图；

（二）牌匾、招幌和楹联设计方案；

（三）给排水、油烟处理和外挂设施施工方

案；

（四）保证施工质量、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具

体措施；

（五）台儿庄古城店铺装修管理要求的其他

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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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在台儿庄古城从事经营的单位

和个人，在装修竣工后应当向台儿庄古城保护管

理机构提交竣工验收报告。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

机构应当及时组织验收。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

格的，店铺不得投入使用。

第十四条 地下管线行业主管部门和自然

资源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，

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台儿庄古城地下管线的管

理工作。

第十五条 在台儿庄古城内接入电力、通

信、广播电视、供水、排水等设施的，应当经台

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同意，并提

交专项施工方案。

专项施工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施工概况；

（二）施工图纸和施工效果图；

（三）保证施工质量、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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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措施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。

第十六条 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、台

儿庄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台儿庄古城历史档

案、建筑档案、基础设施档案和经营管理档案等

档案资料的管理，建筑档案和基础设施档案应当

按照有关规定向市城建档案管理部门报送。

第十七条 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应当

加强台儿庄古城室外噪声管理。台儿庄古城室外

噪声六点至二十二点控制在五十五分贝以内，二

十二点至次日六点控制在四十五分贝以内。

第十八条 台儿庄古城及其周边区域一百

米内不得燃放烟花爆竹。节庆活动确需燃放烟花

爆竹的，主办单位应当向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

构提交燃放作业方案，并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燃

放；申请举办焰火晚会或者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

动的，主办单位应当经公安机关许可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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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已规定法律责任的，依照其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按照台儿

庄古城产业结构和布局规划在指定地点和范围

内从事经营活动的，由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机构

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二

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提交维

修改造实施方案、店铺装修方案、专项施工方案

的，不得施工；擅自施工的，由台儿庄古城保护

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，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及其

工作人员在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工作中玩忽职

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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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

施行。


